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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安全生产执法典型案例的通报（一）

各县区安委会办公室，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临沂经济

技术开发区、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临沂综合保税区安委会

办公室：

为持续强化生产安全事故和非法违法行为典型案例警

示教育作用，有力震慑安全生产领域非法违法行为，推动各

类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市安委会办公室选

取一批安全生产执法典型案例进行通报。

一、行刑衔接案例

1．某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使用伪造的特种作业操

作证案。2022年 4月 6日，兰山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到某

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对群众举报内容进行调查，发现该

公司电工王某某持有的低压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无法在应

急管理部特种作业人员查询系统中查询到证件信息。经深入

调查，王某某持有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系购买的伪造证件。兰

山区应急管理局针对该公司使用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的

行为依法立案，同时将王某某使用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的

行为及有关人员涉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的相关线索移

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该公司使用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的

行为违反了《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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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兰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特种作业

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四十条的规定，对该公

司作出“警告，并处 3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对王某某使用

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的行为，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对

王某某作出“行政拘留七日，并处 5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对有关人员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伪造、

变造、买卖 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

印章的”之规定，涉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的线索，公

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二、行政处罚案例

（一）未经许可审批进行经营、建设类

1111．．．．某新材料有限公司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某新材料有限公司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某新材料有限公司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某新材料有限公司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

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案。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案。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案。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案。2022 年 2月 25日，兰山区应急管理

局根据群众举报，第一时间对某新材料有限公司租赁的王某

某个人仓库进行执法检查，当场查获该公司正在卸载以及仓

库内存储的甲酸共计 31.8吨。经调查，涉案的甲酸浓度 85%，

为危险化学品，该公司销售甲酸共计获取违法所得 4450元。

该公司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

活动，违反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

款的规定，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七条第

三款的规定，兰山区应急管理局对该公司作出“责令停止经营

活动，没收违法经营的危险化学品及违法所得，并处 12.1万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222．．．．杨某某杨某某杨某某杨某某未经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案未经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案未经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案未经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案。。。。2021年 12
月 15日，费县应急管理局对群众举报“刘庄镇后接峪村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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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非法储存、经营气体”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现场勘察发现，

该经营场所位于居民区内，毗邻民房为有明火作业的馒头房

和煎饼房，场所内共储存有压缩氧气实钢瓶 46 个、二氧化

碳实钢瓶 16 个、氩气实钢瓶 2 个。经调查，该场所经营者

为杨某某，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氧气、二氧

化碳、氩气等危险化学品，共计获取违法所得 280元。其行

为违反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

规定，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七条第三款

的规定，费县应急管理局对杨某某作出“责令停止经营活动，

没收违法经营的危险化学品及违法所得，并处10.1万元罚款”
的行政处罚。

3333．．．．张某某未经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案。张某某未经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案。张某某未经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案。张某某未经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案。2022 年 3
月 10 日，沂南县人民检察院向沂南县应急管理局送达《检

察建议书》，该院在办理张某某涉嫌非法经营一案中查明，

张某某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从事成品油业务，建议县

应急局依法对该案作出处理。沂南县应急管理局于 2022年 3
月 11日依法立案调查。2019年 5月 14日，张某某在经营沂

南县大庄镇某饭店时，向途经饭店的某公司油罐车驾驶员购

买油罐内的汽油 5桶半约 165升并加价销售，沂南县公安局

对张某某非法经营柴汽油案侦查，2021年 1月 14日，沂南

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张某某非法经营柴汽油案的行为不起

诉。2022年 2月 18日，沂南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对张某某作出“行政拘

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经调查，张某某向过路油罐车驾驶员

收购汽油并加价销售，未经依法批准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

共计获取违法所得 1240 元。其行为违反了《危险化学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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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沂南县应急管理

局对张某某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2万元罚款”的行政处

罚。

4444．．．．董某某未经许可经营烟花爆竹制品案董某某未经许可经营烟花爆竹制品案董某某未经许可经营烟花爆竹制品案董某某未经许可经营烟花爆竹制品案。。。。2021年 12月
30日，兰山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董某某租赁的兰山街道

北道村一仓库进行执法检查，发现该仓库存储小金鱼烟花爆

竹 4001 箱。经调查，董某某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经

营烟花爆竹，违反了《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

款的规定，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

款的规定，兰山区应急管理局对董某某作出“责令停止非法经

营活动，处 2.5万元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的行

政处罚。

5555．某集团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未经过安全设．某集团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未经过安全设．某集团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未经过安全设．某集团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未经过安全设

施设计审查同意案。施设计审查同意案。施设计审查同意案。施设计审查同意案。2022年 2月 11日，临沂市应急管理局

执法人员对某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发现该公司己烯

醇、甲醛装置升级改造、碳酸甲乙酯共 3个危险化学品建设

项目未经过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同意，现场已进行施工建设。

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第

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

条第（二）项的规定，临沂市应急管理局对该公司作出“责令

停止建设，并处 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对该公司总经理

马某某作出“处 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对该公司已烯醇项

目经理李某某作出“处 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对该公司甲

醛装置升级改造项目经理王某某作出“处 5万元罚款”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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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对该公司碳酸甲乙酯项目经理黄某作出“处 5 万元罚

款”的行政处罚。

（二）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作业类

1111．某矿业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某矿业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某矿业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某矿业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

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2022年 1月 7日，临

沭县应急管理局对某矿业有限公司执法检查，发现该公司职

工陈某某、魏某某未取得焊接与热切割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

从事进行焊接作业。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处罚，结合该公司的

其他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临沭县应急管理局合并对该公司作

出“处 10.7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222．某纺织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某纺织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某纺织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某纺织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

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2022年 1月 12日，

蒙阴县应急管理局对某纺织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

查，发现该公司车间主任赵某某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进行

焊接作业。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处罚，蒙阴县应急管理局结合

该公司的其他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合并对该公司作出“警告，

并处 2.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3333．某电气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某电气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某电气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某电气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

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2022年 2月 11日，

沂南县应急管理局对某电气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

查，发现该公司职工王某某、刘某甲、刘某乙未取得焊接与

热切割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从事焊接作业。该行为违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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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

规定处罚，沂南县应急管理局结合该公司的其他安全生产违

法行为，合并对该公司作出“处 5.1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4444．某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某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某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某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

经专门的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经专门的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经专门的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经专门的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2022 年 2
月 14 日，莒南县团林镇应急办执法人员对某机械设备租赁

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发现该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杨某某未

取得焊接与热切割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从事焊接作业。该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

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

项的规定，莒南县应急管理局对该公司作出“处 1.9万元罚款”
的行政处罚。

5555．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

门的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门的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门的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门的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2022 年 2 月 17
日，沂水县马站镇应急办对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

查，发现该公司职工公某某未取得焊接与热切割特种作业操

作证上岗从事焊接作业。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处罚，沂水县应

急管理局结合该公司的其他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合并对该公

司作出“处 2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6666．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

门的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门的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门的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门的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2022 年 2 月 18
日，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对某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检查，发现该公司职工魏某某未



- 7 -

取得焊接与热切割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从事进行焊接作业。

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

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

第（七）项的规定，结合该公司的其他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临沂市应急管理局合并对该公司作出“处 9.5万元罚款”的行

政处罚。

7777．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

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2022年 3
月 1日，沂水县应急管理局对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进行执

法检查，发现该公司职工王某某、任某某未取得焊接与热切

割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从事焊接作业。该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处

罚，沂水县应急管理局结合该公司的其他安全生产违法行

为，合并对该公司作出“处 6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8888．某机械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某机械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某机械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某机械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

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2022年 3月 4日，沂

水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某机械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

发现该公司职工刘某某、曹某某未取得焊接与热切割特种作

业操作证上岗从事焊接作业。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处罚，沂水

县应急管理局结合该公司的其他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合并对

该公司作出“处 6.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9999．某新型材料厂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某新型材料厂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某新型材料厂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某新型材料厂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

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2022年 3月 11日，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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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县泉庄镇应急办对某新型材料厂进行执法检查，发现该厂

职工李某某未取得焊接与热切割特种作业操作证正在进行

焊接作业。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处罚，沂水县应急管理局结合

该公司的其他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合并对该公司作出“处 1.5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10101010．．．．某建材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某建材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某建材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某建材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

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2022年 3月 15日，

兰山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某建材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

产执法检查，发现该公司职工杨某某、朱某某正在进行焊接

作业，杨某某未取得焊接与热切割特种作业操作证，朱某某

取得的特种作业操作证超期未复审已失效。该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

规定处罚，兰山区应急管理局结合该公司的其他安全生产违

法行为，合并对该公司作出“处 5.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11111111．．．．某新材料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某新材料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某新材料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某新材料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

的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的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的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的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2022年 3月 22日，

沂水县应急管理局对某新材料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发现

该公司职工张某某未取得磺化工艺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作

业。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

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七条第（七）项的规定处罚，沂水县应急管理局结合该公司

的其他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合并对该公司作出“警告，并处

4.2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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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1212．．．．某食品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某食品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某食品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某食品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

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案。2022年 3月 30日，

平邑县应急管理局与地方镇应急办对某食品有限公司进行

联合执法检查，发现该公司职工张某某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

证（制冷与空调作业）上岗进行制冷作业，使用未取得特种

作业操作证（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的外来人员孟某某进行焊

接作业。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

十条第一款、《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

第五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七条第（七）项、《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

定》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平邑县应急管理局结合

该公司的其他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合并对该公司作出“处 5.5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未按规定安装使用安全设备类

1111．某．某．某．某机械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机械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机械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机械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

准和行业标准案。准和行业标准案。准和行业标准案。准和行业标准案。2022年 1月 13日，临沂市应急管理局执

法人员对某机械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发现该公司南生产

车间铝件抛丸机干式除尘器（铝粉）未设置泄爆、隔爆、惰

化、抑爆等任一种控爆措施，也未设置锁气卸灰装置，不符

合《粉尘防爆安全规程》、《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除尘系统

安全技术规范》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该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的规定处罚，临沂市应急管理局结合该公司的其他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合并对该公司作出“处 4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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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

家标准案。家标准案。家标准案。家标准案。2022年 2 月 19日，沂水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

到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执法检查，发现该公司氢气缓冲

储罐区域未设置火焰探测器，不符合国家标准《加氢站技术

规范》的要求。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沂水县应急管理局对该

公司作出“处 5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3333．某机械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某机械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某机械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某机械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

准和行业标准案。准和行业标准案。准和行业标准案。准和行业标准案。2022年 2月 22日，罗庄区应急管理局会

同临沂市应急管理局、郯城县应急管理局对某机械有限公司

进行进行涉爆粉尘安全专项异地执法检查，发现该公司存在

“喷塑车间旋风干式除尘器未规范采用泄爆、隔爆、惰化、抑

爆等任一种控爆措施，喷塑车间一台干式除尘器采用正压吹

送粉尘未采取可靠的防范点燃源的措施，喷塑车间一台除尘

器未设置锁气卸灰装置，构成爆炸危险区域的喷漆房内 2处
照明及配电箱未使用防爆型，焊接岗位作业人员沈某某、严

某某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上岗作业，焊接岗位作业人员

王某某特种作业操作证书超期未复审上岗作业”等问题，安全

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粉尘防爆安全规程》、《涂装作业

安全规程 喷漆室安全技术规定》、《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

除尘系统安全技术规范》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其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

款、《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五条的

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

项、《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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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罗庄区应急管理局结合该公司的其他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合并对该公司作出“处 9.5万元罚款”的
行政处罚。

4444．某木业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某木业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某木业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某木业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

准和行业标准案。准和行业标准案。准和行业标准案。准和行业标准案。2022年 2月 23日，莒南县应急管理局会

同临沂市应急管理局、费县应急管理局对某木业有限公司进

行涉爆粉尘安全专项异地执法检查，发现该公司存在“西侧车

间 1 台木材刨砂机、1台刨切机采用正压吹送粉尘未采取可

靠的防范点燃源的措施，西侧车间与刨砂机连接的风管未设

置火花探测与消除火花的装置，南侧干式布袋除尘器未设置

锁气卸灰运行故障报警装置”等问题，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

符合《粉尘防爆安全规程》、《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除尘系

统安全技术规范》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该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

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

项的规定处罚，莒南县应急管理局结合该公司的其他安全生

产违法行为，合并对该公司作出“处 3.2万元罚款”的行政处

罚。

5555．某木制品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某木制品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某木制品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某木制品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

标准案。标准案。标准案。标准案。2022年 2月 23日，莒南县应急管理局会同临沂市

应急管理局、费县应急管理局对某木制品有限公司进行涉爆

粉尘安全专项异地执法检查，发现该公司存在“1套干式除尘

系统未规范采用泄爆、隔爆、惰化、抑爆等任一种控爆措施，

与砂光机连接的风管未规范设置火花探测报警装置（共 3
台）”等问题，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粉尘防

爆安全规程》的要求。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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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处罚，莒南县应

急管理局结合该公司的其他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合并对该公

司作出“处 3.2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6666．．．．某木业板材厂某木业板材厂某木业板材厂某木业板材厂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案。和行业标准案。和行业标准案。和行业标准案。2022年 4月 25日，兰山区应急管理局执法

人员对某木业板材厂进行执法检查，发现该企业现场砂光

机、锯边机干式除尘系统未规范采用泄爆、隔爆、惰化、抑

爆等任一种控爆措施，与砂光机连接的风管未设置火花探测

报警装置，砂光机、锯边机木质粉尘的干式除尘系统未设置

锁气卸灰装置，砂光机、锯边机除尘系统采用粉尘沉降室除

尘，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粉尘防爆安全规程》、《粉

尘爆炸危险场所用除尘系统安全技术规范》等国家标准和行

业标准的要求。该行为违反了《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

第十五条的规定，依据《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第二

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兰山区应急管理局对该企业作出

“处 4.8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四）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类

1111．．．．某胶合板厂主要负责人李某某未履行某胶合板厂主要负责人李某某未履行某胶合板厂主要负责人李某某未履行某胶合板厂主要负责人李某某未履行《《《《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法》》》》

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2022年 3月 9日，兰山区应急

管理局执法人员对某胶合板厂进行执法检查，发现该厂主要

负责人李某某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1）未组织制定并实施 2021年、2022
年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2）未组织制定并实

施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其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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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

第一款的规定，兰山区应急管理局对该厂主要负责人李某某

作出“处 3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五）未按照规定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类

1111．．．．某铝业有限公司某铝业有限公司某铝业有限公司某铝业有限公司未按照规定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案未按照规定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案未按照规定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案未按照规定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案。。。。

2021年 11月 14日，沂南县应急管理局对某铝业有限公司进

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发现该公司未按照规定配备注册安全

工程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

第三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七条第（一）项的规定，沂南县应急管理局对该公司作出“处
5.1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生产安全事故案例

1111．．．．机械伤害事故案机械伤害事故案机械伤害事故案机械伤害事故案。。。。2021年 3月 2日 20时 40分左右，

某纸业有限公司“3600”车间复卷机岗位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

故，造成 1人死亡。经调查，该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安全管理不到位，

未对从业人员实行全员培训，特别是未对新进员工进行安全

生产教育培训，未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事故发

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

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沂水县应急管理局对该公司作出“处
39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沂水县应急管理局对该

公司主要负责人王某某作出“处上一年年收入 30%罚款”的行

政处罚。

2222．．．．高处坠落事故案高处坠落事故案高处坠落事故案高处坠落事故案。。。。2021年 3月 7日上午 9时 50分左

右，某建设有限公司在兰陵县苍山街道朱村还建社区工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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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井支设模板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作业人员高处坠落事故，

造成 2人死亡、1人受伤。经调查，该工程施工单位某建设

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按规定对新进场

工人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施工作业现场安全

管理不到位，未及时排查治理脚手架搭设存在的安全隐患，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该工程监理单位某建设监理有限责任

公司未有效履责，未对所监理工程定期进行安全检查管控，

总监理工程师未能有效在现场履行职责，现场监理人员在项

目施工许可审查、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方案审核、从业人员教

育培训及技术交底、项目现场安全管理方面监理缺位，对事

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

百零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兰陵县应急管理局对某建设有

限公司作出“处 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对某建设监理有限

责任公司作出“处 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兰陵县

应急管理局对某建设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刘某某作出“处上

一年年收入 30%罚款”的行政处罚，对某建设监理有限责任

公司主要负责人冯某某作出“处上一年年收入 30%罚款”的行

政处罚。

临沂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6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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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八十条第二百八十条第二百八十条第二百八十条 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

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

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

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条 违反国家规定，制造、买卖、储存、运输、

邮寄、携带、使用、提供、处置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

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的，处十日以上十

五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

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

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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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买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的；

（三）伪造、变造、倒卖车票、船票、航空客票、文艺

演出票、体育比赛入场券或者其他有价票证、凭证的；

（四）伪造、变造船舶户牌，买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

的船舶户牌，或者涂改船舶发动机号码的。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正）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

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

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

规程；

（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

划；

（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

（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

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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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

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

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考核不得收费。

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

单位应当有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鼓励其

他生产经营单位聘用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

作。注册安全工程师按专业分类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

关部门制定。

第三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

作业。

特种作业人员的范围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

院有关部门确定。

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人、设计单位应

当对安全设施设计负责。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

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

经有关部门审查，审查部门及其负责审查的人员对审查结果

负责。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 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

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

并定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维护、保养、检测应当作好记

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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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

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

其相关数据、信息。

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的，应当安装可燃

气体报警装置，并保障其正常使用。

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

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的，给予撤职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

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依照前款规定受刑事处罚

或者撤职处分的，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五年

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重大、特别

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

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第九十七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

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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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

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

（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

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

的安全生产事项的；

（四）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

（五）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

业人员通报的；

（六）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

未定期组织演练的；

（七）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

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第九十八条第九十八条第九十八条第九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

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

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对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

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的；

（二）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产、储存、

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没有安全设施设计或者安全设施

设计未按照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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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产、储存、

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未按照批准的安全设

施设计施工的；

（四）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产、储存、

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安全设

施未经验收合格的。

第九十九条第九十九条第九十九条第九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

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
（一）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

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

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三）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

的；

（四）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

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

信息的；

（五）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劳动防护用品的；

（六）危险物品的容器、运输工具，以及涉及人身安全、

危险性较大的海洋石油开采特种设备和矿山井下特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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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具有专业资质的机构检测、检验合格，取得安全使用证

或者安全标志，投入使用的；

（七）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的；

（八）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未安装可燃

气体报警装置的。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正）

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

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

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

罚款；

（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的

罚款；

（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八

十的罚款。

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零九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

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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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五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一千万元以上二千万元以

下的罚款。

5．《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包括仓储经营，

下同）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

危险化学品。

依法设立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在其厂区范围内销售

本企业生产的危险化学品，不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的规定取得港口经营许

可证的港口经营人，在港区内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不

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七条 未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从

事危险化学品生产，或者未依法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从

事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生产的，分别依照《安全生

产许可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

理条例》的规定处罚。

违反本条例规定，化工企业未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

许可证，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顿。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事危

险化学品经营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活

动，没收违法经营的危险化学品以及违法所得，并处 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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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6．《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国家对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和举办焰

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实行许可证制度。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经营、运输烟

花爆竹，不得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 对未经许可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制品，或

者向未取得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黑

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

止非法生产、经营活动，处 2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没收非法生产、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对未经许可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责令

停止非法运输活动，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

收非法运输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非法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7．《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

核合格，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以下简

称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印制、伪造、倒卖特种

作业操作证，或者使用非法印制、伪造、倒卖的特种作业操

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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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作业人员不得伪造、涂改、转借、转让、冒用特种

作业操作证或者使用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

第三十九条第三十九条第三十九条第三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

的特种作业人员上岗作业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 5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5万元

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 1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煤矿企业使用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的特种作业人员

上岗作业的，依照《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

别规定》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条第四十条第四十条第四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非法印制、伪造、倒卖特种作

业操作证，或者使用非法印制、伪造、倒卖的特种作业操作

证的，给予警告，并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粉尘涉爆企业应当按照《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等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将粉尘爆炸危险场所除

尘系统按照不同工艺分区域相对独立设置，可燃性粉尘不得

与可燃气体等易加剧爆炸危险的介质共用一套除尘系统，不

同防火分区的除尘系统禁止互联互通。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

工艺设备应当采用泄爆、隔爆、惰化、抑爆、抗爆等一种或

者多种控爆措施，但不得单独采取隔爆措施。禁止采用粉尘

沉降室除尘或者采用巷道式构筑物作为除尘风道。铝镁等金

属粉尘应当采用负压方式除尘，其他粉尘受工艺条件限制，

采用正压方式吹送时，应当采取可靠的防范点燃源的措施。



- 25 -

采用干式除尘系统的粉尘涉爆企业应当按照《粉尘防爆

安全规程》等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结合工艺实

际情况，安装使用锁气卸灰、火花探测熄灭、风压差监测等

装置，以及相关安全设备的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加强对可能

存在点燃源和粉尘云的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实时监控。铝镁

等金属粉尘湿式除尘系统应当安装与打磨抛光设备联锁的

液位、流速监测报警装置，并保持作业场所和除尘器本体良

好通风，防止氢气积聚，及时规范清理沉淀的粉尘泥浆。

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 粉尘涉爆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负责

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监管的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有关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处 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万元以上 2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在产生、输送、收集、贮存可燃性粉尘，并且

有较大危险因素的场所、设施和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

标志的；

（二）粉尘防爆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

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三）未对粉尘防爆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

定期检测或者检查的；

（四）未为粉尘作业岗位相关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

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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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粉尘防爆安全的监控、报警、

防控等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

息的。


